
全國各級農會第 2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試題【解答】 

科目：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： 技工、工友晉升職員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、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，如寫在試題紙上，則不予計分。 

2、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，並以橫式書寫（由左至右，由上而下）。

一、是非題： 

1. （ ○ ） 2. （ ╳ ） 3. （ ╳ ） 4. （ ╳ ） 5. （ ╳ ）

6. （ ╳ ） 7. （ ○ ） 8. （ ○ ） 9. （ ╳ ） 10. （ ╳ ）

 

二、選擇題： 

1. （ 2 ） 2. （ 3 ） 3. （ 4 ） 4. （ 2 ） 5. （ 1 ）

6. （ 3 ） 7. （ 3 ） 8. （ 3 ） 9. （ 1 ） 10. （ 2 ）

 

三、填充題： 

1. （每年1月1日起至12月31日） 2. （登記費用     ） 3. （ 印花稅      ）

4. （契稅         ） 5. （民事訴訟法   ） 6. （農業行政部門  ）

7. （6 個月內      ） 8. （總幹事        ） 9. （職員         ）

10. （監事          ） 11. （ 15            ） 12. （ 5            ）

13. （ 62            ） 14. （ 8            ） 15 （ 10          ）

 

二、簡答題： 
1.農會經費來源： 

一、入會費：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納之，其標準由會員 (代表) 大會決議，
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。 

二、常年會費：由會員按年依會員 (代表) 大會決議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
標準繳納之。但下級農會應以其常年會費收入之百分之二十提繳上級農會。

三、事業資金：限於舉辦各種事業之用，其籌集辦法，應經會員 (代表)大會
通過，並向主管機關備案。 

四、農業推廣經費募集收入：限專用於農業推廣事業，並向主管機關報備。 
五、農業金融機關，應就每年度所獲純益撥出一部分，充作各級農會輔導及

推廣事業費，不得少於百分之十。 
六、政府補助費：在中央及地方預算中，應編列農會農業推廣事業補助費。 
七、農會各種事業盈餘及政府委託事業提撥收入：依農會事業損益決算辦理。
八、其他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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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：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類別： 技工、工友晉升職員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、 全部答案請寫在答案卷內，如寫在試題紙上，則不予計分。 

2、 請以黑色或藍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，並以橫式書寫（由左至右，由上而下）。
2.農會會員資格： 

凡中華民國國民，年滿二十歲，設籍農會組織區域內，實際從事農業，並合
於左列各款之一者，經審查合格後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基層農會為會員： 
一、自耕農。 
二、佃農。 
三、農業學校畢業或有農業專著或發明，現在從事農業推廣工作。 
四、服務於依法令登記之農、林、牧場員工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。 
前項各款人員申請加入農會會員資格之認定、應備書件、審查程序及其他應
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農會法修正施行前以雇農身分加入農會之現有會員，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，
得繼續為會員。 

 
背面尚有試題 


	技工工友晉升職員-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(試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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